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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7_9F_E5_9C_B0_E4_c51_523988.htm 地价体系的建立是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使我国的土地使用

从无偿、无限期使用向有偿、有限期使用转变，具有重要的

历史意义。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

阶段，各项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同时，我国的土地有偿使

用制度改革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无偿使用阶段才进行实践的

，还有不少问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我国的地租地价体系

在供给、使用、转让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可以概括为

： 地价体系不合理。目前，大部分地方存在双轨制甚至三轨

制地价，即存在着两种以上的地价标准，从而引起了新的土

地资产的流失，形成了新的不平衡，出现了新的土地实际问

题。一些地方采取了单轨制地价标准，但因为采取不同的出

让方式而导致地价水平不一。同一出让方式的土地价格，也

可能有较大差别，特别是协议出让的土地，受人为的因素影

响较大，其价格有较大的波动。很多地方的地价政策几年来

往往是一成不变，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情况。因此，必须要

有新的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理论加以引导。 地价评估的方

法尚须完善。地价评估的实际结果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从

而使得地价标准不合理。科学的宗地标定地价修正体系还未

建立，土地用途分类不尽合理，用途分类不细从而影响操作

。如有的地方把办公和商业归为一类，酒店和招待所归在了

一般的商业用途，这些显然不尽合理。 土地国有资产流失严

重，地租地价体系存在众多漏洞。特别是现行地租地价体系



对出让以外的用地及出让以外的环节几乎无能为力。现行地

价体系没有很好地注意到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度，没有

考虑到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划拨用地，存在着各种性质的

用地，而仅是简单地采用地价系统和土地税收系统，这是对

外国土地管理制度的生搬硬套。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

是土地私有制度，地价、地租由土地私有者自己收取，政府

当然不必考虑地价、地租的征收问题。在1997年回归前，香

港的土地是英国皇家所有，但香港却早就实行了严格、完善

的土地批租制度，不象大陆存在着那么多的行政划拨用地，

也不象大陆存在着各种形式地价差别悬殊的现象，因此，完

全参照香港而不注重土地年地租征收体系显然也是不妥的。

现行地租地价体系的最大缺陷就是尚未建立或未全面建立年

地租体系。 现行地租地价体系对许多土地实际问题不能顾及

，或者说是束手无策。在我国，不但存在着市场地价类用地

，而且存在着协议地价类用地；不但存在着减免地价类用地

，而且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划拨用地。非但如此，大量的擅自

改变用地性质、用途、增加建筑面积的情况也同时存在。如

何平衡各种性质用地的经济关系是新的土地问题，在企业改

制土地资产重组、打击非法集资建房、制止擅自改变土地功

能、扶持工业企业、理顺地租税费体系、减少土地收益流失

造就公平的市场环境、盘活存量土地等方面，现行地价体系

已是举步维艰。 现行地价体系对工业、酒店业等自用土地企

业的生产力发展有阻碍作用。从事工业、酒店业的企业，要

地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利用土地，但高昂的地价往往是一道

难跨的门槛，而对其减免地价又会使国有土地资产流失。对

于这个矛盾，现行地价体系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 地租费税



混乱。 1、土地使用方面的地租税费名称太多，不利于土地

收益征收工作的开展。 2、虽然征收了土地税，但从全国范

围来看，基本上没有建立年地租体系即年地租征收系统。当

前正在流失的各种土地收益都想通过地价体系来控制显然是

不可能的，地价体系的缺陷应由年地租系统来弥补，地价体

系所引起的新的不平衡也应由年地租体系来调整，同时，对

原行政划拨用地要通过年地租体系来将其纳入有偿使用轨道

。 3、租税不分。租税不分的结果是土地税收中包含了大量

的地租，且不是名正言顺地收取，而应该收取的地租却没有

征收。另外，租费不分、税费不分的现象也同样存在。 4、

一些有关土地的税种、税率也不合理。应结合税制改革，调

整（取消、合并、新设）现有税种、税率。 在土地管理上，

明租正税是地租税费体系的条件，也是建立和完善经济运作

机制的基础。很明显，建立完善的年地租体系是建立科学的

地租税费体系的关键。同时，建立了真正的地租收费体系后

，土地税收体系也要作调整。 对土地使用者及集体土地所有

者的权益提及很少。 1、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不明确。 2、对

原行政划拨用地，多数地方只知道收取有关土地收益却未明

确缴纳土地收益者的权益。如深圳对原行政划拨用地已全面

开征了年地租，但只强调收租，却不谈土地使用者的权益，

不区分缴纳年地租的土地使用权与纯粹的行政划拨用地的土

地使用权的权益有何不同。 3、土地使用权权益的法律地位

仍不明确，特别是派生的他项权利完全没有提及，土地他项

权纠纷的处置没有一套可行的依据。由于规划的调整，虽然

土地未必被征用，但很多有关的土地使用权权益可能受到侵

害，有时甚至是很严重的侵害。如高架桥开到了你的窗前；



本来是看好了这里的规划才买其一套房，但没想到买后规划

调整了，在你住所旁建了一幢高楼等等， 对此的权益保护和

赔偿问题现行法律一直是空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